
5.2.5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沿用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5.2.5 条。现代

化的建筑给排水管线繁多，如果没有清晰的标识，难免在施工或日常维护、维修

时发生误接的情况，造成误饮误用，给用户带来健康隐患。 

目前建筑行业有关部门仅对管道标记的颜色进行了规定，尚未制定统一的民

用建筑管道标识标准图集。建筑内给排水管道及设备的标识设置可参考现行国家

标准《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、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》GB 7231、《建筑给水排水

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42 中的相关规定。 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标识设置说明；评价查阅相

关竣工图、标识设置说明。 


